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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22 年 5 月 30 日，我公司委托湖北君邦环境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编制《武汉奥克化

学有限公司 EOD 装置改造及新增利用二氧化碳生产新能源电池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环评工作启动后，我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在武汉奥

克化学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wh-oxiranchem.com/content.aspx?cataid=A0002&cid=&a

id=2012）发布了“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 EOD 装置改造及新增利用二氧化碳生产新能

源电池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进行了项目环评第一次信

息公示。 

环评第一次信息公示期间，环评单位对报告主要内容进行了编制并形成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后，我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于

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wh-oxiranchem.com/content.aspx?cid=A00020004

&aid=2016）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还在湖

北日报上进行了两次纸质媒体公示。并于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在评价

范围内六千亩村、群利村、余家村和毛家嘴张贴了公告。 

项目环评第一次信息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个人公民和单位集体反馈的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意见表；征求意见稿公示和公告期间，我公司也未收到个人公民和单位集体反

馈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确定并委托湖北君邦环境技术责任有限公司编制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2 年 6 月 2 日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http://wh-oxiranchem.com/content.aspx?cataid=A0002&cid=&aid=2012）上进行了项目环

评第一次信息公示，公开了项目名称及概要、项目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承担项目环评

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相

关信息，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九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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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我 公 司 于 2022 年 6 月 2 日 在 武 汉 奥 克 化 学 有 限 公 司 官 方 网 站

（http://wh-oxiranchem.com/content.aspx?cataid=A0002&cid=&aid=2012）进行了项目环评

第一次信息公示。项目公示截图如下： 

 

图 1  项目第一次公示截图 

2.3 公众意见情况 

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提出的与本项目相关的意见或建议。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我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于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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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h-oxiranchem.com/content.aspx?cid=A00020004&aid=2016）发布了“武汉奥克

化学有限公司 EOD 装置改造及新增利用二氧化碳生产新能源电池材料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在湖北日报上进行了

两次纸质媒体公示。并于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在评价范围内六千亩村、

群利村、余家村和毛家嘴张贴了公告。 

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项目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承担项目环评机构

名称及联系方式、二次公示目的及参与方式。其中二次公示目的及参与方式包括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十条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于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官方网站（http://wh

-oxiranchem.com/content.aspx?cid=A00020004&aid=2016）上进行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十一条“依照本办

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一）通过

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本次公示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

公司官方网站（http://wh-oxiranchem.com/content.aspx?cid=A00020004&aid=2016）上公

示，公示期为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公开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十一条网络平台公开的要求。公

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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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2）报纸 

2022 年 9 月 6 日、2022 年 9 月 13 日我公司在湖北日报进行了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

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十一条“依照本办

法第十条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建设单位应当通过下列三种方式同步公开：（二）通过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

得少于 2 次”，本次公示在湖北日报上进行，公开信息 2 次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

内，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 年 1 月 1 日实施）第十一条网络平台报

纸公开的要求。报纸公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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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2 年 9 月 6 日、2022 年 9 月 13 日两次纸媒公示截图 

（3）公示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 号）第三十一条，“对

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

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免予采用本

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由于本项目位于青山区（化工区）北湖产业园，进行有机化学原料制造，属于青山

区（化工区）产业园规划的新材料产业，其建设性质、规模等符合《青山区（化工区）

北湖产业园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评》报告书和审查意见[武环管[2021]30 号]。根据《青

山区（化工区）北湖产业园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环评》，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故我公司可免于采用张贴公告的方式。 

为进一步强化公众参与调查工作，保障评价范围内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我公司

仍于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在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现状居民点处（六千亩

村、群利村、余家村和毛家嘴）补充张贴了公告，张贴照片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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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亩村 

  
群利村 

  
余家村 

  
毛家嘴 

  
图 4  2022 年 9 月 2 日~2022 年 9 月 16 日张贴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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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我公司在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武汉市化学工业区化工大道 128 号）设置了项目

征求意见稿纸质档查阅场所，公众可至武汉奥克化学有限公司联系刘工查阅该报告书纸

质档，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相关人员来查阅报告相关情况。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环评采取了在网上公示、纸媒公示和张贴公告的形式公开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信息，截止 2022 年 9 月 16 日公示期结束，我公司未收到个人公民和单位集体反馈的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3.5 公众参与调查统计结果 

公示期间，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本项目反映的主要意见和建议经归纳见表 1。 

表 1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意见汇总一览表 

类型 具体建议和意见 

公民 未收到个人公民反馈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法人或其他组织 未收到法人或其他组织反馈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个人公民和单位集体反馈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针

对本项目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我单位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1）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执行，做好施工期扬尘、废水、噪声、固废的环境保

护工作，将施工期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 

（2）运营期废气、废水治理设施等均按照国家规定标准设计执行，确保废气、废

水处理达标后排放； 

（3）对各类设备噪声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降噪措施； 

（4）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和环评审批制度，严格落实《报告书》所提的

污染防治措施，切实做到“三同时”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